






000006 

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

京政字 (2025J 口号

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

7j:x~1Z高速公路(才七京段)收取车辆通行费

有关问题的批复

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:

你们上报的《关于承平高速公路(北京段)收取车辆通行费

有关问题的请示)) (京交文 (2025J 283 号) 收悉 。 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路法)) <<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

项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承平高速公路(北京段)设置 6 处臣道收费站:平

谷城西收费站 、 平谷城区收费站 、 平谷城东收费站、夏各庄收费



站、南独乐河收费站 、 金海湖收费站 。

二、同意承平高速公路(北京段)执行每公里标准车 O. 65 

元的收费标准，收费期限 自 正式通车收取车辆通行费之日起 25

年 。 具体收费标准为 :

1.客车收费标准: 每公里一类客车 O . 6 5 元，二类客车 1. 105 

元， 三类客车 1. 56 元， 四类客车 1. 82 元 。

2. 货车收费标准: 每公里一类货车 O. 6 5 元 p 二类货车 1. 365 

元 3 三类货车 1. 723 元，四类货车 2. 08 元 3 五类货车 2. 3 0 8 元，

六类货车 2 . 4 7 元 。

3. 特殊车型收费标准: 货车列车和半挂汽车列车，按牵引车

和挂车合计的轴数3 确定车型及收费标准。 6 轴以上大件运输货

车 ， 以 6 轴货车收费系数为基础，按每增加一轴增加 O. 5 倍收费

系数( O. 325 元/公里)计费，最高 10 倍系数( 6. 5 元/公里 ) 封

顶 。

不超限超载的专项作业车执行对应的普通货车收费标准，超

限超载的专项作业车在取得大件运输许可证后按大件运输车辆收

费 。

三、 对在上述路段行驶的车辆 3 除按规定免征车辆通行费的

以外、一律按照标准征收车辆通行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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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由你们组织协调有关单位负责该路段收费管理工作，并

对收费公示情况进行监督c

勺
υ 



;少送 : 交通运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 。

市财政局 、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 ε

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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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门 月 2 0 日印发




